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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6)第103号

致：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了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会规则》）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律师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如下的法律意见，特别提示，律师不

对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字的真实性或准确性发

表意见。

信达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含当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信达对该事实

的了解，并仅就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相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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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时，信达假设：1、贵公司提供给信达的文件中的盖章

及签字均真实，所有文件复印件或扫描件与原件一致；2、贵公司所提供给信达

的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3、贵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资料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且无隐

瞒、遗漏和误导之处。

信达及信达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

2026年4月23日，贵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

布了《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

知》，将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

现场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等予以公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并于召开（不含会议召开当日）15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

2026年5月15日下午15:00，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依照前述公告，在广

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2018号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3栋A座20层公司

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董事刘金钵先生（因董事长丁彦辉先生工作安排，本次股东

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刘金钵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主持会议。本

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

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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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信达律师审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5名，代表贵公司股份

132,747,468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651%。经信达律师验证，上述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并行使投票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153名，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34,477,887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340%。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其身份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认证。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8

名，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7,225,355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991%。（注：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69,100,317股。）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贵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达律师。信

达律师认为，上述人员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1.00 《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2.00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2.02 发行规模

2.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2.04 债券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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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债券利率

2.0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2.07 转股期限

2.0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2.09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2.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2.11 赎回条款

2.12 回售条款

2.13 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2.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15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2.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2.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2.18 评级事项

2.19 担保事项

2.20 募集资金存管

2.21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3.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4.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5.00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6.00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7.00 《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8.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9.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10.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按《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规则》

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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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资料，贵公

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所有议案均

获有效表决通过。本次股东会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具体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本

次股东会表决情况汇总表》。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以下无正文）



6

附件：本次股东会表决情况汇总表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

股数

（股）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

1.00

《关于公司符

合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条件

的议案》

265,508,924 99.3577% 1,712,931 0.6410% 3,500 0.0013%

2.00

逐项审议《关于

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

—— —— —— —— —— ——

2.01
本次发行证券

的种类
265,508,924 99.3577% 1,711,931 0.6406% 4,500 0.0017%

2.02 发行规模 265,508,924 99.3577% 1,711,931 0.6406% 4,500 0.0017%

2.03
票面金额和发

行价格
265,508,924 99.3577% 1,711,931 0.6406% 4,500 0.0017%

2.04 债券期限 265,508,924 99.3577% 1,711,931 0.6406% 4,500 0.0017%

2.05 债券利率 265,501,924 99.3551% 1,711,931 0.6406% 11,500 0.0043%

2.06
还本付息的期

限和方式
265,508,924 99.3577% 1,711,931 0.6406% 4,500 0.0017%

2.07 转股期限 265,508,924 99.3577% 1,711,931 0.6406% 4,500 0.0017%

2.08
转股价格的确

定及其调整
265,517,524 99.3609% 1,703,331 0.6374% 4,500 0.0017%

2.09
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款
265,517,524 99.3609% 1,703,331 0.6374% 4,500 0.0017%

2.10

转股股数确定

方式以及转股

时不足一股金

额的处理方法

265,517,524 99.3609% 1,703,331 0.6374% 4,500 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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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赎回条款 265,517,524 99.3609% 1,703,331 0.6374% 4,500 0.0017%

2.12 回售条款 265,517,524 99.3609% 1,703,331 0.6374% 4,500 0.0017%

2.13
转股后的股利

分配
265,518,524 99.3613% 1,702,331 0.6370% 4,500 0.0017%

2.14
发行方式及发

行对象
265,517,024 99.3607% 1,702,331 0.6370% 6,000 0.0022%

2.15
向原股东配售

的安排
265,517,524 99.3609% 1,703,331 0.6374% 4,500 0.0017%

2.16
债券持有人会

议相关事项
265,511,524 99.3587% 1,702,331 0.6370% 11,500 0.0043%

2.17
本次募集资金

用途
265,518,524 99.3613% 1,702,331 0.6370% 4,500 0.0017%

2.18 评级事项 265,515,824 99.3603% 1,705,031 0.6380% 4,500 0.0017%

2.19 担保事项 265,515,824 99.3603% 1,705,031 0.6380% 4,500 0.0017%

2.20 募集资金存管 265,516,824 99.3606% 1,704,031 0.6377% 4,500 0.0017%

2.21
本次发行方案

的有效期
265,515,824 99.3603% 1,704,031 0.6377% 5,500 0.0021%

3.00

《关于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预案的议

案》

265,515,824 99.3603% 1,705,031 0.6380% 4,500 0.0017%

4.00

《关于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方案的论

证分析报告的

议案》

265,515,824 99.3603% 1,705,031 0.6380% 4,500 0.0017%

5.00

《关于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

案》

265,515,824 99.3603% 1,705,031 0.6380% 4,500 0.0017%

6.00
《关于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265,515,824 99.3603% 1,705,031 0.6380% 4,500 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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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薄即期回报

与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7.00

《关于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议案》

265,515,824 99.3603% 1,704,031 0.6377% 5,500 0.0021%

8.00

《关于提请股

东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本

次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相关

事宜的议案》

265,515,824 99.3603% 1,704,031 0.6377% 5,500 0.0021%

9.00

《关于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专项报

告的议案》

265,519,324 99.3616% 1,701,531 0.6367% 4,500 0.0017%

10.00

《关于公司未

来三年（ 2026
年—2028 年）

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265,546,024 99.3716% 1,672,331 0.6258% 7,000 0.0026%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67,225,355股。本次股东

会议案均为特别表决事项，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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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见证律师：

李忠 马冬梅

刘之溪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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